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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深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新一
轮检察改革。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作为最高检立足检
察工作全局、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作出的一项基础
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决策，自部署运行以来，
对全面提升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
发挥了积极作用。系统在新形势下如何适应改革需
要进行调整、完善和充实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提
出的新挑战新任务

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

责任制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按照“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通过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
限和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

位。同时，完善司法责任制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机关基本办案组织、检察
业务运行方式、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检察管理和
监督机制、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等多个方面的
具体改革举措和相关配套改革。与传统办案模式相
比，有很大变化。信息系统是规则和理念的技术实
现，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行，势必对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提出新挑战。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对系统确定的一人

办一案模式进行相应调整

在传统办案模式下，承担办案职责的人员众

多，但一般每个案件的文书制作人只有一个。为明
晰责任，避免多人操作带来的混乱，在统一业务系

统开发时，经广泛征求意见，确定了一个案件同一

阶段只能由一人操作的模式。司法责任制改革后，
原来的办案方式就会调整为检察官主办案件，对

办案结果负责；检察官助理协助检察官办理相关

工作，包括制作程序性文书等相关辅助工作。因此
需要承办检察官、检察官助理能够在同一阶段同
时办理同一案件，包括共同修改起草审查报告和

法律文书。虽然系统目前设计了指定协同办案人
功能，可以通过指定协同办案人的方式授权给检

察官助理查看相关案件案卡、数据项和文书的权
限，但不能对案件进行操作，因此需要对系统进行

调整。
（二）司法责任制授权清单以事项为基础要求

对系统审批权限以文书为基础的设计作出调整

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标是健全司法办案组织，

科学界定内部司法办案权限，完善司法办案责任体

系。按照最高检的要求，各省级院要制定辖区内各
级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对检察官、检察官助理
的职责进行细化，明确各自工作范围和内容。在检
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中，这些地方都以权力清

单的形式对检察官进行授权，但权力清单都是以事

项（如批准逮捕、立案侦查等）为基础，而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的审批权限管理以文书（如批准逮捕决定

书、不捕理由说明书、立案决定书等）为基础，往往
一个事项对应多份文书，事项与文书之间的对应关

系不甚明确，而且各地授权范围和程度都有差异，

同一类型业务不同案件的授权也不一样，试点院在

根据授权清单梳理本院文书审批权限调整时，通常

要花费较多时间，而且不尽一致，因此需要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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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权限以文书为基础的设计进行调整。
（三）司法责任制要求系统提供更加完善的办

案质量和效率考核评价功能

《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以履职状况、办案数
量、办案质效、司法技能、外部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
检察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办案质量评价机制，
以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办案质
量进行专业评价。”目前，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具有对
办案数量、质量和效率的数据查询统计功能，并且
电子卷宗子系统的上线也为建立包括常规抽查、重
点评查、专项评查在内的办案质量评价机制提供了
有利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检察官业绩评价体系和
办案质量评查机制的具体规定，无法为系统设计提

供明确的需求，目前系统这方面的功能还不尽完

善。
（四）司法责任制要求对系统的管理功能进行

优化和完善

推行司法责任制后，纵向审批层级相对减少，

对检察官的授权、放权增多，但放权不等于放任，越
是独立行使职权，越需要加强监督管理。《意见》明
确提出，“案件管理部门对司法办案工作实行统一
集中管理，全面记录办案流程信息；全程、同步、动
态监督办案活动，对办结后的案件质量进行评查。”
目前系统设计了流程监控模块，能够对办案活动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实时监控。但是，由于没有详细的
流程监控管理办法，系统这方面的功能还比较薄

弱，需要进行优化。同时，《意见》还规定，“建立随机
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随
机分案机制本身就是信息化发展的产物，可以有效

避免“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目前系统设计了手
动分案、自动分案和手动加自动分案三种功能。但
是，随机分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活动，需要考虑的

因素或参数很多，各地情况不同，因此，随机分案的

功能和算法都需要作出调整和完善。

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调
整后能够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需要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有
关规章制度设计开发的，同时考虑了法律规定的一

致性和管理工作的复杂性、系统的封闭性和开放
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从司法责任制改革试

点地区上海、深圳等地检察机关的运行情况看，由
于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本身提供了较为强大的配置

工具，对于组织机构、人员角色、办理权限、审批权
限等变化，不需要研发人员对系统做代码修改，而

是由本地运行维护人员根据确定后的需求对后台

配置进行调整，即可基本满足司法责任制改革后的

案件运行和管理需求。系统的可塑性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业务设计模块化，可以

适应“大部制”改革机构整合的需要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基本

执法规范，将检察机关业务流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各地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检察业务实际，通过

后台灵活配置，将不同的业务模块分配给相应的业

务部门或者检察官办案组，以适应各地改革后将传

统业务部门进行整合的需要。如上海检察机关独立
设置金融检察部门，实行案件捕诉无缝衔接，通过

后台配置侦监业务模块和公诉业务模块，即能满足

工作需求。深圳检察机关根据内设业务机构的变
化，完成组织机构的全新设置，在系统内以主任检

察官办案组织为基本单元，共完成了 83 个办案组

织（部门）的配置。
（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权限配置灵活，可以适

应改革后不同层次权力清单关于审批权限变更的

要求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规范了检察机关内部的办

案审批流程，实行“最低审批权限”制度，一份文书
或者一个事项，只有达到最低审批权限的要求才能

生效，“最低审批权限”可以根据各院的情况进行灵
活配置，为各地审批权限的调整预留了空间。上海
市检察机关通过调整文书最低审批权限，既实现了

改革试点过程中对检察官授权的需求，同时也能满

足检察官对个别疑难复杂案件确无法决定需提交

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审批的需求。深圳检察机关制
定《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职权配置暂行工作规定》，理
清了各职位职权配置清单，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

位，赋予相应权力，完成了 234 个人员角色和权限

分配、841 份文书最低审批权限的配置。
（三）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为改革后检察官办案

行为的监督制约提供了必要手段

改革后纵向的行政审批层级会减少。通过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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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应用系统的部署应用，设置统一的收送案平台

和办理平台，每一个案件的办理流程在系统内清晰

可见，办案全程均可记录留痕、监督控制，通过对司
法办案的过程控制，促进司法权运行更加清晰、透
明、规范，从而提升案件监督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有
效预防司法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三、做好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优化完善工作，落
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各项任务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具有全程留痕、过程可见、
数据汇集、资源共享的天然优势，在司法办案中能
够发挥过程控制、监督制约等方面的作用，在推进
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效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系统是“三分应用，七分管理”，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的建设、应用和管理需要全国检察机关各个
部门、广大检察干警的积极参与，共同做好各项工
作，努力推动系统从专业应用向普及应用、一般应
用向深度应用、碎片化应用向规范化应用转变，助
推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和检察信息化再上新台

阶。
（一）落实权力清单有关内容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是司法责任制的

重要内容，对于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具有重要

作用。各省级院在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过程中，要
同步考虑在统一业务系统内的实现问题。权力清单
确定后，要及时在系统中加以落实，确保新的检察

官责任制和办案形式平稳顺畅运行。
（二）尽快确定并调整案件承办机制

案件分配是重要的司法管理活动，目前统一业

务应用系统提供了随机分案和指定分案两种模式，

基本可以满足改革要求。但随机分案并不是“随便”
分案，需要考虑检察官在岗情况、工作量均衡、办案
能力、办案特长等情况，因此首先需要明确随机分案
的规则，规则确定之后，按照新的要求进行调整。特
别是按照《意见》的要求，“检察官必须在一线办案，
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担任院领导职务的检察官
办案要达到一定数量。”所有进入员额的检察官包括
院领导和检委会委员，都要纳入承办检察官名单，各

类案件要随机分配给独任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

组。对于因案件重大、疑难、复杂需要对随机分配进
行调整的，要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说明理由。

（三）对系统功能进行扩展和优化

系统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对于组织机构、人员
角色、办理权限、审批权限等变化，只需要由本地运
行维护人员根据确定后的需求对后台配置进行调

整。但是，对于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涉案财物
管理等内容，系统虽然设计了相应的功能，但相对

较弱，需要进行优化。对于司法责任制的认定和追
究，目前系统尚未有相关功能，需要在明确需求的

前提下进行开发，应当作为下一步系统完善的重中

之重。否则，相应制度落实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根据改革内容编写需要调整的需求文档

各省级院的改革方案出台后，特别是权力清单

确定后，各地要组织各部门完成本条线组织机构调

整、各业务流程与主任检察官分组职能对应关系、
文书要号规则、文书最低审批权限、受理位置、随机
分案规则、文书移送种类、审批角色、查询角色等需
求文档。在系统调整过程中，还要注意未结案件承
办人承继工作。
（五）确保新旧办案组织、新旧案件顺利衔接
在改革和系统调整过程中，为保证新旧组织机

构顺利衔接，保障原有案件正常办理，要注意所有

涉及的配置修改均要先在测试库测试通过后，才能

实施到正式环境中。系统后台要按照省级检察机关
确定的新组织机构进行组织机构变更、基础权限配
置和轮案组添加，在此基础配置上进行省、市、县级
检察机关各类案件受理、案件分配、案件办理、文书
审批、旧案件迁移办理、数据交互等所涉功能测试。
在新方案实施前做好人员培训工作，确保全面正确

掌握新的办案模式。
（六）加强系统持续开发、应用和运维保障工作
信息化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系统的开发、应

用、管理和运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不可能一
劳永逸。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司法
办案的重要工具，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系统的持续开发和运维保障至关重要。案件管理部
门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信息技术部门发挥技术管

理和运维保障作用，各业务部门要发挥在系统应用

中的主体作用，做好对下指导和系统应用。通过分
工配合，互相协作，从而保障系统满足司法责任制

改革需要，并推动检察机关各项改革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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